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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公司法经历了最初的法律规范文件到现在已进行多次修改的《公司法》，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公司法

人格否认制度的发展。但由于经济领域日新月异，仅两个原则性条文已经无法满足实践需要，使得该制

度陷入司法困境和学术争议，具体表现为立法形式不完善、主体范围不清晰、一人公司规定不健全和举
证责任分配不明确这四个方面。为了更好的改善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和维护经济稳定，本文通过梳理公司

法理论的起源发展及研究我国目前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现状，提出有效性的建议，力求完善公司法人格

否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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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ompany law has experienced the initial legal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has been revised 
for many times,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
ity system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field, only two principled 
provisions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e, which makes the system fall into judicial difficulties 
and academic disputes, which are embodied in four aspects: imperfect legislative form, unclear 
subject scope, imperfect provisions of one-man company and unclear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China’s market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 economic 
stability, this paper comb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ompany law, stud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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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system in China,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and tries to improve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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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于 2005 年《公司法》修订中首次得到确认，实现了该制度在我国从理论到实践

的跃进。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 3 款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

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至今仍然沿用，为我

国法院审理相关公司案件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理论界探究我国公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 3 款仅仅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无法很好的解决各种各样公司法纠纷案件，

对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期待着能有一套更为明确具体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尤其是《公司法》

历经 2013 年和 2018 年两次修改后，公司资本制度发生重大的变化，法定资本限额成为历史、相应的验

资程序也被取消、公司资本缴纳从有限认缴制转为完全认缴制，许多原有的监管措施和利益平衡机制都

失去了原有的制度土壤，这一系列变化即使得“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债权人利益保障方面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也使得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环境愈发多样和复杂。 

1.2. 研究目的、意义 

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经济社会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司法

人制度得到了普遍适用，公司人格独立于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根基。公司制度促进了经济活跃度，

提高了经济往来的效率，并且降低了商事活动中股东的风险。但是，公司制度的这些优势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时候该制度被滥用，未能实现立法目的。比如，股东利用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这一基础，

滥用股东权利对公司独立人格进行控制，损害债权人利益，或者逃避责任等。因此，公司法人格否认制

度被创造，成为前两项重要制度的补充。 
我国《公司法》于 2005 年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但时至今日，无论在立法规定方面还是在司

法适用方面，公司人格否认的相关制度均很不成熟。例如，在立法方面，目前只有粗糙的原则性规定且

缺少配套的司法解释。在司法方面，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第 15 号案例等少数

案例之外，司法方面的经验较为匮乏。由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属于舶来品，在中国并没有很好的理

论积淀以及实践基础，其在引入我国《公司法》之后，并未能很好地契合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有鉴于此，本文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司法实

践经验。通过对近年来涉及“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案例和相关理论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了解该

制度在我国的实际运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中国的建构与完善提供相应的

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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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2.1.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演变 

我国公司法人格法人制度可以追溯到 1987 年 8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给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

《关于行政单位或者企业单位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务由谁承担的批复》。至此之后我国近 20 年都是以规

范性法律文件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原理，对于维护我国当

时的市场经济秩序稳定起到了实质性的意义。在 2005 年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正式编进《公司法》中具

有法律效力。随着新《公司法》出台相继出了多部司法解释文件，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公司法

解释(三)》中明确规定了适用该制度的构成要件[1]。2014 年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公司的出资形式

从实缴制变为认缴制的同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这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产生深刻影响。此后，

2017 年的《民法总则》和 2019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又进一步对该制度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2.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内涵 

为了充分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实现经济价值和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相统一，明确股东责

任，保护私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要充分发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现代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首次确认

于 1844 年英国颁布实施的《合股公司法》，该部法律为《公司法》的内部组织架构和权利义务关系建立

了明确的理论基础为以后《公司法》提供了基本模版和样式。我国《公司法》在 2005 年的修改中正式确

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该制度以成文法的方式确立有助于平衡好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

关系，妥善解决受损害当事人的利益，防止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的内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主要是指公司股东必须依照公司的章程和制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依法行使自己的职责和权利，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突破法律底线伤害债权人的各种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或者越权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害，给公司造成损

害和影响的，要对该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2.3.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特征 

首先，公司的独立人格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工商行政部门负责在公司注册时对其进行审

核，只有在符合注册条件的前提下才能给予工商营业执照，此时意味着公司从形式到实质上均具备了独

立人格，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2]。 
其次，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启动需要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属于补充规定，只有在

符合条件的具体案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该制度。 
最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个案下的救济措施。我国《公司法》中虽然明确写明了人格否认制度

的内容，但在具体实务中并没有明确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的标准。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在刺破公司面纱后，

让滥用股东权利的那部分或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而非所有股东都需要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因此，公

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 

3.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现状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舶来品”，英美法系以判例的形式确定了该制度，我国

直接将其以成文法律形式引入，难以避免存在该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模糊。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如何

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及其适用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都存在极大的争议。 

3.1. 立法形式不完善 

由于该制度是借鉴英美法系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两者在法律适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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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着必然的差异，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经过几次修改虽然已经较第一次制定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仍存在立法技术上的问题。经济市场较其他领域更为活跃，仅仅就原则性的法律条文的规定远远不

能满足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前，中国现行的《公司法》中明确提到当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

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何谓债权人？广义的债权人可涉及到合同关系、劳

动关系、侵权关系及竞争关系中，搜集今几年的法律裁判书网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可知，我国近 9
成以上属于债权人基于合同之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法院揭开公司面纱。其余的少量涉及

侵权之债，这意味着我国在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上远远没有美国涉及的范围广。 

3.2. 主体范围不清晰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中的主体主要分为两类即权力主体和义务主体。权力主体是指公司股东滥用法

人独立地位直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公司股东利用有限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直接或者

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机构。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内涵未加以界定即公司债

权人的具体范围并未明确。学者赵旭东在其编著的《公司法》中主张该制度的债权人范围应当同英美法

系范围一样，不只包括合同之债的债权人还包括侵权之债的债权人、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人、竞争关系

中的债权人即无因管理之债中的债权人。但是，在具体案例当中，法官往往只将该制度应用于合同之债

和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明显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保护的法益在实践中大大缩

小，破坏了整体法益的完整性。义务主体是指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公司股东，这里的股

东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对公司有实际的控制能力和实施了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

为。目前我国《公司法》并未对义务主体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范围限定，实务界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实际股

东和匿名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是否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司

类型中出现了姐妹公司即多个分公司受控制于同一公司，多个分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但是实际上却受

到一个公司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受损害的债权人和公共利益组织的权

益如何得到救济。 

3.3. 一人公司规定不健全 

在司法实践中，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更多的适用于一人公司，反而其他类型的公司法官很少适用公

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由于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法官水平不同，对于该制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持股很小的公司股东是否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承担有

限责任的股东在法官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况下，是否无论持股比例多少均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还是仅部

分股东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股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标准。其次，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

在一般情况下是分开的，股东因滥用公司法人地位从有限责任承担无限责任，这时公司是否需要同该股

东一起承担法律责任尚且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情况极为特殊且争议较大，如果滥用法人独

立地位的股东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且对公司有决策权和控制权，为逃避责任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公司，让

自己处于无资产可处置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适用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最后，

在公司设立时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实际股东和记名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如果匿名股东才是背后实际滥

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操作者，该匿名股东是否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并无统一规定。 

3.4. 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责

任，如果待证事实不清楚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为了实现诉讼目的当事人需要就主体要件、行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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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要件及因果关系四个要件进行举证，所提供的证据必须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在实际案件中发现受

损害的债权人在举证公司滥用独立地位非常的困难，受损害债权人作为公司的外人，很难接触到公司的

财务报表和股东会议记录以及公司股东和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更何况往往事发之后权利人更是难接触

到这些证据[3]。不仅如此，受损害的债权人还需要证明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所实施的行为与其受损害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中的原告在举证过程中不仅面对自身专业能力不足，距离证据远

的客观原因还要面临所搜集的证据的手段可能因为非法手段而降低证明力。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导致实

践中原告常以证据不足而败诉超过一半的比例。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人公司的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除了

财产混同这种情况外其他情形的司法适用要件的取证依旧非常的困难。 

4.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要件细化建议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通过打

破公司、股东和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平衡关系真正实现直索股东责任，使得受损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

救济。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该制度的法律条文具有原则性和宏观性，在具体案件中往往存在分歧和

争议，无法真正的解决纠纷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应当对该

制度的适用要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4]。 

4.1. 完善相关立法规定 

从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所具有的判例法属性，以科

学合理的立法形式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形成真正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5]。通过阅读

大量文献，笔者认为，以《公司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为主干同时以司法解释和建立健全案例

指导制度为辅的立法形式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为该制度提供了实体法的法律依据

起到统领、概括和原则的作用；《民事诉讼法》为该制度提供了程序法的保障，保障受损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能够得到公平正义的救济途径；司法解释本身具有变通性、现实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充分

满足了日新月异的市场救济的需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抽象概括的法律条文具体化使之更好的适用司

法实践，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功能性和作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最大作用就是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弥补

法律漏掉和提高法律适用的准确性，通过公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将复杂的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案例标准化，

避免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过分适用自由裁量权或者过分谨小慎微导致受损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维护。 

4.2. 设定合理的主体范围 

结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起源和我国实际情况，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中受损债权人的范围界定

应当包括合同之债、侵权之债、契约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劳动者之债。同时这五种类型可以分为自愿

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6]。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普遍存在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的债权人范围进行缩小，

这种做法不能真正实现该制度所要保护的法益。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基于债权发生的意愿而区分，

两者对不利后果的承担应该区别对待。自愿债权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与公司处于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

其承担主动了解该相对当事人的基础信息并为两者成立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非自愿债权

人往往是由于非主观缘由与公司股东建立民事法律关系，该类型债权人往往为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或者劳

动者，对于股东滥用独立地位损害其合法权益取得救济的途径应当区别与自愿债权人。对于非自愿债权

人在司法适用要件方面应当稍松于自愿债权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实质公平正义。同时，我国的公司法

人格否认制度的保护法益范围应当包括公共利益，如果公司利用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实施损害社会团体

的公共利益，也应当适用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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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一人公司的规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二十条和第六十四条均对一人公司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做了规定，两者

的关系属于原则与特殊、一般与例外的关系。在大量一人公司的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中法官往往通过特

殊条文即《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为法律依据裁判案件，导致部分审判人员对一人公司可能涉及财产混同

就直接适用该制度如果不可能涉及财产混同就不适用该制度。一方面是审判人员并没有充分理解《公司

法》第二十条的立法原意，该条文所规定的司法适用要件同样适用一人公司，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审

判人员出于惯性思维往往对一人公司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导致我国一人公司适用该制度的概率远

远超过其他类型公司。鉴于一人公司设立时的特殊性，该类型公司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当考虑四

个主要要素：一，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是否具有绝对支配地位；二，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是

否有不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交易往来；三，一人公司资本不足导致无法清偿公司债务；四，一人公司股

东是否存在恶意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 

4.4.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改革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呼吁极高，但就如何改革众说

纷纭。部分学者主张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全部实行举证责任导致，部分学者仍然坚守谁主张谁举证的举

证责任原则[7]。笔者认为为了解决司法实践困境实现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和保障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主体要件，原告应当对自己是

否具备原告资格承担证明责任，对于权利义务者是否符合主体要件应当区别自愿权利人和非自愿权利人，

自愿权利人提供被告适格的证据，非自愿权利人由于其举证困难应予以保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针对行

为要件，由于受损害债权人是公司外人距离证据较远，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针对因果关系，由于自愿

权利人主动与公司股东建立民事法律关系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而非自愿权利人由于非主动建立的民事法律

关系且社会地位弱势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最后，针对结果要件，权利主张者对于提供自己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证据较为容易，无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5.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在经济领域更为明显，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

当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以更好的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该制度在预防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

有限责任方面具有重大制度意义。但是该制度在法律移植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争议，加之我国存在客观的

立法技术不足，使得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更好的发挥该制度优势，削弱了该制度对受损债权人和公共利益

的保护功能，因此，为了解决司法实践的困难，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建立健全一套法律体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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